永定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办  事  指  南
填表单位：永定区科技局

	事项名称
	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登记审查

	事项类别
	行政许可事项

	办理机构
	永定区科学技术局

	办理依据
	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51号）

	决定机构
	永定区科学技术局

	办理条件
	根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（民政部令[1999]18号）、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科发政字[2000]209号），提出如下许可条件：
  1、符合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八条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； 
  2、业务范围和活动领域符合国家科技进步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；
  3、有与业务范围和业务量相当的科技人员，关键业务岗位主要负责人由科技人员担任；
  4、具备必要的科研设施和条件； 
  5、具有最低的开办资金：个体单位为1万元人民币；合伙单位为3万元人民币；法人单位为5万元人民币。
  

	监管制度 
	●监督检查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章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执行。
●监督部门：区科技局纪检监察室（投诉电话：0744-8596398）

	申请材料
	申请人应提交的全部材料：
  1、成立机构的申请报告；
  2、申办机构的主要业务范围； 
  3、申办机构的投资主体资金投入相关证明材料； 
  4、申办机构负责人的相关材料； 
  5、主要从业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资格证明材料；
  6、场地使用证明材料和与业务有关的设备清单。

	办理程序
	一、受理
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区政务服务中心受理人员（电话：0744-8596397）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按照许可的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查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申请事项是否属于行政主题的职权范围，许可申请是否在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期限内提出，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资格；决定是否受理。同时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分别做出处理：
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；
2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； 
3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；
4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2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5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；
6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，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 
    （三）时限：2天
二、书面初审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政策法规办工作人员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1、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合法性和材料是否齐全进行审查，对于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需要补充有关材料的，填写《补正行政许可申请有关材料告知书》，自受理之日起2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；
    2、对受理的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进行审查，签具初审意见，报科室负责人。
   （三）时限：2天
   三、实际审查
   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区科技局项目负责人 
   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    1、 全面审核申请材料，如须要补齐补正材料的，应填写《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》，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日内将要求补正材料的内容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；
    2、按照科学、客观、独立、公正的原则，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评估；
    3、根据评估结果，提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审查意见，连同申请材料及评估意见书一并报呈主管领导。
    （三）时限： 2天

	
	四、审定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区科技局主管领导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1、按照法定条件、标准及主办科室的意见对申请材料进行最终审核；
2、根据审查情况，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（三）时限：2天
五、告知与公示
（一）岗位责任人：区科技局政务公开工作人员
（二）岗位职责及权限：
1、对准予行政许可的，将主管领导签署的文件及相关材料送交区民政局并公示；
2、对不予批准的，应将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及理由和相关权利告知申请人，并将申请材料完整退还申办人；
3、按齐全、规范的要求，将文字材料归档留存。
（三）时限：2天

	办理期限
	法定时限20天    承诺时限13天

	收费情况
	不收费

	收费依据
	／

	表格下载
	湖南省科技厅、办事指南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登记审查》

http://www.hnst.gov.cn/bszn

	监督检查
	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行政效能投诉中心（电话12342）

	咨询电话
	0744-8596397

	责任追究
	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章和《湖南省科技厅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
	办公时间及地址
	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
上午：8﹕00——12﹕00   下  午 2﹕30——5﹕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夏令时 3﹕00——6﹕00
办公地址：永定区政务公开中心二大厅


永定区科技局

